
宁夏中宁县恒诚物流中心
机动车强制注销公告

宁夏中宁县恒诚物流中心已备案注销，根据《民法典》《物权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司法》等规定，请原挂靠宁夏中宁县恒诚物流中
心的车辆实际所有人，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办理车辆过户手
续，逾期未办理的，宁夏中宁县恒诚物流中心将下列机动车登记证书、
号牌、行驶证作废，将依法予以强制注销处理，其所有后果由车辆实际
所有人自负。原挂靠宁夏中宁县恒诚物流中心具体车辆清单如下，宁E78279、宁 EMA39挂、宁 E78913、宁 E73653、宁 EJB82挂、宁 E73706、
宁 EJB56挂、宁 ET592挂、宁 ELA87挂、宁 EHB59挂、宁 ELB67挂、宁E80805、宁 EVA67挂、宁 E77178、宁 E75127、宁 EMB77挂、宁 ENA00
挂、宁E79926、宁E79228、宁E78367、宁EEB58挂、宁E80219、宁EJB98
挂、宁EQA87挂、宁ENB55挂、宁E78853、宁E99086、宁EUA67挂、宁E68649、宁E79808、宁E80960、宁E80078、宁E77015、宁EHB88挂、宁EUB39挂、宁EMB18挂、宁E77268、宁E92781宁E79086、宁E78083、宁E90568、宁E67213、宁E72630、宁ENB55挂、宁E90333，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8909557001
宁夏中宁县恒诚物流中心

2024年4月23日

宁夏明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机动车强制注销公告

宁夏明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已备案注销，根据《民法典》《物权
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司法》等规定，请原挂靠宁夏明谷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的车辆实际所有人，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办理车
辆过户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宁夏明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将下列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将依法予以强制注销处理，其所有
后果由车辆实际所有人自负。原挂靠宁夏明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具体车辆清单如下，宁 E73791、宁 E82002、宁 E92683、宁 E98273、宁
E67703、宁 E82626、宁 ENA63 挂、宁 EHB16 挂、宁 ETB19 挂、宁
E79098、宁E92803、宁EEB65挂、宁E79923、宁E90026、宁E98261、宁
EFA12挂、宁 EAA19挂、宁 EUA96挂、宁 EQA16挂、宁 EDA10挂、宁
E90179、宁ECA36挂、宁E98310、宁EZB85挂、宁EUB29挂、宁EFA59
挂、宁EQB59挂，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8909557001
宁夏明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3日

限期拆除催告书补正通知书
李晓君：

你擅自在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61-105楼顶搭建钢架结构建筑物，此行
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我
局于2024年2月27日向你作出《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
综执催告字【2023】第05001），2月29日拒绝签收退回，于3月13日登报公
告送达。现发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
【2023】第05001）中存在文字错误，应予以改正，现更改如下：

将原限期拆除催告书中的“责令你（单位）于 2024年 11月 24日 18时
前将位于银川丝路康养小镇61-105三楼擅自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
他设施）自行拆除。”，现补正为“责令你（单位）于 2023年 11月 24日 18时
前将位于银川丝路康养小镇61-105三楼擅自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
他设施）自行拆除。”。特此通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23日

公 告
银川恩毅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保凯诉你单位工资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单位未正常经营，无法直接送达，且邮政快递被
退回，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银兴劳人仲裁字
【2024】第94号仲裁裁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领取
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撤销，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债权转让通知
马义山：

经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2018）宁
0140民初 62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张学才对你拥有
的债权353919元（其中债权390000元，已付40000元，下
剩350000元；案件受理费3919元），我已向银川市兴庆区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8）宁 0140执 6465
号。现我决定将该债权及附随该笔债权的一切权利转让
给张军先生，请你直接向张军先生进行清偿。特此通知。

张学才
2024年4月2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5001

当事人:李晓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0219810519037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3619571111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61-105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61-105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建
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约为31.9㎡，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
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9号），用以证明

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
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
【2023】第05001），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
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5001），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
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建构筑
物现状测绘报告》，用以证明该处改、扩建面积；6.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
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3年11月14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
限拆字【2023】第05001)，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
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
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
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2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4】第05002号

当事人:杨学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1119680404211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8909500000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43-2-1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43-2-101室一楼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
面搭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约为4.09㎡，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
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
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9号），用以证明

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
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
【2024】第05002号），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2号），用以证明当事人逾
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建
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用以证明该处改、扩建面积；6.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
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4年1月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
拆字【2024】第05002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
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
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
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2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4】第05004号

当事人:张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0519701112033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7711810069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43-2-1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43-2-102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
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约为4.09㎡，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
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9号），用以证明

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
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
【2024】第05004号），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4号），用以证明当事人逾
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建
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用以证明该处改、扩建面积；6.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
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4年1月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
拆字【2024】第05004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
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
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
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2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5002号

当事人:安茂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23022319700227129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5769512677
地址：银川丝康养小镇69-1-1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银川丝康养小镇

69-1-102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
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约为2.43㎡，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
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
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9号），用以证

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
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
拆字【2023】第05002号），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
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5002号），用以证明当
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
屋面搭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用以证明该处改、扩建面积；6.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
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3年11月15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
限拆字【2023】第05002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
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
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2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4】第05005号

当事人:王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0219640106182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8695117700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43-3-1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43-3-1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
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约为4.09㎡，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
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
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9号），用以证

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
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
拆字【2024】第05005号），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
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5号），用以证明当
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
屋面搭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用以证明该处改、扩建面积；6.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
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4年1月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
拆字【2024】第05005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
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
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2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4】05007号

当事人:马玉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0319760415182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3995315393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89-2-6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89-2-6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
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约为24.58㎡，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
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
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9号），用以证

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
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
拆字【2024】05007号），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
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4】05007号），用以证明当事人逾
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
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用以证明该处改、扩建面积；6.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
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4年1月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
拆字【2024】05007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
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
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2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4】第05008号

当事人:王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0219831218212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3895118688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89-2-6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89-2-602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
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约为18.26㎡，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
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
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9号），用以证

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
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
拆字【2024】第05008），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
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8），用以证明当事人逾
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桃李春风屋面搭
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用以证明该处改、扩建面积；6.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
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4年1月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
拆字【2024】第05008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
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
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23日

变更公告
我行于2024年4月12日在

《宁夏法治报》第07版刊登的宁
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中，序号 8平罗县翰林南街 288
号更正为平罗县翰林南大街290号；序号 9平罗县翰林南街290号更正为平罗县翰林南大
街288号，其他内容不变。特此
公告。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宁夏启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C6PQA80Y），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金由人民币 4100万元整
减少至人民币 800万元整，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宁夏启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车辆牌号
宁AS4089
宁AES635
宁ALZ795
宁BA1625
宁AV6825
宁ADW562
宁AT5463
宁AEB716
宁BC9721
无车牌
无车牌
无车牌
无车牌

宁ADD862
宁AU7991
宁AH7590
宁AAM522
宁AP6794
宁AS7735
宁AZ8935
宁AR7131
蒙M09435
宁AC1533
宁AAY863
蒙M03126
宁BF2355
宁AW1314
宁AV5928
宁AZ2236
宁A79375
宁AU7958
宁C92118
宁B25373
宁B28483
宁ADB062
宁B20693
宁AG3920
宁ACB935
宁AEP543
蒙CJQ881
宁B34108
宁B24292
宁AEC657
宁BM1230
宁A74487

扣押日期
2011年之前
2011年之前
2011年之前
2011年之前
2011年之前
2011年之前
2011年之前
2011年之前
2011年之前

无日期
无日期
无日期
无日期

2011/6/23
2011/9/7
2011/5/11
2011/8/18
2011/9/28
2011/8/23
2011/8/9
2011/2/16
2011/5/19
2011/6/15
2011/8/25
2012/5/14
2012/7/4
2012/2/1
2012/2/15
2012/7/24
2012/9/20
2012/5/17
2012/9/27
2012/9/13
2012/6/27
2012/7/26
2012/2/23
2012/3/20
2012/4/5
2012/4/9
2013/1/14
2013/4/25
2013/4/9
2013/4/22
2013/7/29
2013/12/20

暂扣事由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车型
哈飞
夏利
捷达
夏利
夏利

捷达
夏利
吉利
夏利
吉利
桑塔纳
桑塔纳
吉利
夏利
桑塔纳
夏利
桑塔纳
夏利
夏利
夏利
吉利

广本
夏利
夏利
铃木
夏利
吉利
夏利
桑塔纳
夏利
夏利
夏利

比亚迪
夏利

羚羊

机动车状态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注销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车辆识别代号：TJ-1000.96102976

车辆识别代号：LB37514S97H033498
发动机号 ：0481083732

车辆识别代号：485623ZSW023959
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注销
违法未处理/注销
违法未处理/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注销
违法未处理/注销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注销
违法未处理/注销

无信息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无信息
无信息
注销

无信息
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无信息
无信息

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逾期未检验/注销

序号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车辆牌号
宁ABC585
宁ADS446
宁B39653
宁AEP601
宁AQX606
宁ANZ919
宁AHG499
宁AV3141
宁C02896
宁AQW687
宁ARU935
宁AFC539
宁ANJ199
宁AAP282
甘AT4008
宁AUA626
宁AFK096
宁DL0053
宁AGB175
宁AKC961
宁AFZ680
宁AC5319
宁AN6433
宁AR2797
宁AS5515
宁ACS696
宁AAV452
宁D72862
宁AMU022
宁AB0601
宁AJR613
宁ACL671
宁AMK890
晋D14123
宁AAQ349
宁AMQ712
宁AUY331
宁AA1176
宁CV6369
宁AHF611
宁A59F92
宁AMQ563
宁A06B71
宁AHD832
宁ANW250

扣押日期
2013/12/24
2014/3/26
2014/4/16
2014/4/24
2014/6/12
2014/7/8
2014/8/8
2014/8/20
2014/9/3
2014/9/5
2014/9/17
2014/10/27
2014/10/30
2015/5/14
2015/3/25
2015/6/30
2015/1/9
2015/1/16
2015/1/16
2015/1/26
2015/2/9
2015/3/12
2015/4/24
2015/5/5
2015/5/6
2015/6/3
2015/6/9
2015/6/9
2015/6/19
2015/6/23
2015/7/15
2015/8/6
2015/8/18
2015/8/25
2015/11/23
2016/1/13
2016/1/18
2016/2/29
2016/3/15
2016/4/13
2016/4/27
2016/5/5
2016/5/12
2016/5/18
2016/5/26

暂扣事由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车型

奇瑞

桑塔纳
夏利

吉利

桑塔纳
大众
夏利
长安

桑塔纳
夏利
夏利
铃木
夏利

雪铁龙
起亚
五菱
夏利

比亚迪
比亚迪
捷达
夏利

夏利
夏利
夏利
奇瑞

夏利
奇瑞

夏利
奇瑞
广本

桑塔纳
吉利

桑塔纳

奇瑞

长安

机动车状态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车型不符

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注销

违法未处理/锁定/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公告牌证作废

无信息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序号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车辆牌号

宁A70D02
宁AHP119
宁APD183
宁ABW037
宁A31U93
宁AA0308
宁ASQ327
宁ASH556
宁A83X77
宁AHU509
宁AVB196
宁AK8352
宁A196G9
宁ALL270
宁AU0109
宁AFK903
宁APV631
宁A22M82
宁A77255
宁AB867B
宁ALP156
宁AXC008
宁AAM613
宁AD889E
宁AAL334
宁A85P83
宁A01U09
宁A295M0
鲁DF309W
宁A2K639
陕AD65H1
宁A21200
宁AQY579
宁A9D356
宁AVX933
宁A235J7
宁A66C79
宁ALX985
宁A689M8
宁CY9221
宁A5H768
宁AKB484
宁APJ815

扣押日期

2016/6/21
2016/6/21
2016/8/22
2016/9/1

2016/10/13
2016/12/30
2017年
2017/3/6
2017/3/13
2017/4/17
2017/4/24
2017/5/3
2017/5/11
2017/6/14
2017/7/1
2017/7/7
2017/8/27
2017/9/22
2017/11/28
2017/12/1
2018年
2018年

2018/1/22
2018/1/26
2018/3/8
2018/5/18
2018/7/9
2018/7/26
2018/8/7

2018/10/17
2018/10/17
2019/2/26
2019/3/8
2019/3/18
2019/5/22
2019/5/23
2019/5/24
2019/7/9
2019/7/10
2019/8/23
2019/9/10
2019/9/16
2019/11/20

暂扣事由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非法营运

车型

福克斯

桑塔纳

福特
尼桑

五凌
吉利
中华
吉利
力帆
长城
东风

桑塔纳

长安
雪佛兰
比亚迪
奇瑞

大众
理念

桑塔纳

雪佛兰
比亚迪

大众
奇瑞
现代
吉利

五凌

起亚
起亚

机动车状态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公告牌证作废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公告牌证作废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注销
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注销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查封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正常
无信息
无信息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

银川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关于处置暂扣车辆的公告
依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9号）》等法律规定，现就银川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接收原银川市城市客运管理中心移交的依法暂扣涉嫌非法营运车辆事宜再次公告如下：
请各位相关车主及车辆产权单位（详见附件），自公告之日起2个月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北街767号银川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处理。逾期不处理的，我单位将依法进行处置。

附件：暂扣未处理车辆状态明细
银川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2024年4月23日

仲裁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回味堂餐厅：

本委已受理何明明、李惠、张
富昌、樊林军、尚聪会、罗九州诉
银川市兴庆区回味堂餐厅工资、
补偿金争议（银兴劳人仲案字
【2024】822-825、831-833号）；因
你单位无法送达，且拒签邮政快
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自送达之日起 30日内举证期限，
举证期限满后即 2024年 6月 28
日下午 15时 00分在银川市兴庆
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 25号二楼
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通知
李 宾 利（女 ，身 份 证 号 ：

61213319******5723），自 2024
年3月29日通知你到岗上班后至
今未按公司通知到岗上班，已违
反了劳动纪律和相关法律法规,
限你自本通知见报之日起 7 日
内，与我公司联系办理相关离职
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手续,逾期
则视为送达。特此通知。

永宁县京宏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3日

减资公告
宁夏壹群牛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425MA75W5088H）,经公司
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
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300万
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壹群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3日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张成伦，身份证号：63212419******

6519，因您自 2021年 7月起旷工至今未到公
司上班，根据公司《劳动人事管理办法》您已
严重违反了相关制度规定，公司会议决定与
您解除劳动关系。多次与您联系未果，请自
公告之日起 7日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
期未办理，视为自动解除劳动关系。

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3日

公告
聂 学 仁（身 份 证 号 ：642124********

0018）：
你于 2024年 3月 21日早上自行离开公

司，至今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按照公司
相关规定，你已连续旷工20天，视为你已经自
动离职，请你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天内到公
司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

中宁县丰安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3日

注销公告
宁夏盛凌裕景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640122MA770X3PX2），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和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办理清算手续。特
此公告。

宁夏盛凌裕景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3日

注销公告
宁夏国权恒跃商贸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033178413775）,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清算组成员：马国权，马晓
强，负责人马国权。请与
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
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
续。特此公告。
宁夏国权恒跃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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